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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暂调 2020 年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费 

单价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第三期结算价格为1.63元/立方米，

执行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到期。按照成都市政府与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成都市

排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排水公司”）签订的《关于成都市中心

城区污水处理服务之特许经营权协议》有关规定，第三期结算价格执

行期满后，需启动第四期价格核定工作。 

由于排水公司投资建设的成都市第六、七、九再生水厂提标改造

项目和中和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，以及自2020年1月1

日起执行四川省新发布的《四川省岷江、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51/2311-2016）将导致污水处理运行成本增加，但实际新增投资

额及运行成本暂无法确定，导致第四期结算价格暂时无法准确核定。

为保障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业务正常运行，经成都市政府同意，

延迟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第四期结算价格核定时间，待上述

项目建成投运后再行核定，2020年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费单



价暂增加0.20元/立方米，按1.83元/立方米结算，待第四期价格核定后，

以新核定单价对2020年实际污水处理服务费实施多退少补。 

特此公告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3 月 19 日 


